赣东学院补授学位申请表

	姓   名
	
	在校学号
	
	所在学院
	

	身份

证号
	
	专   业
	
	届   别
	

	补

授

申

请
	需写明未授学位原因： 
学生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培养单位学位分委员会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签名：

	
	分委员会主席签章：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教

务

处

审

核

盖
	经办人签名：

	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章：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备

注
	


注：1.需提供成绩单打印1份、学位课加权平均学分核算表1份、小二寸彩色照片（需与学信网学历照片一致）1张。
2.本表于五月底提交至教务处。

3.该表原件存教务处，所在学院可保留复印件。
